
《绍兴市城市绿化管理办法》政策解读


制定出台《绍兴市城市绿化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是补齐我市政策短板、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增强居民幸福感的必要之举。2025年12月31日市人民政府第7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本办法，相关政策解读如下：
1、 起草背景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我市持续推进城市绿化建设，不断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在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与此同时，当前仍存在绿化管理体制机制不畅，以及园林绿化精细化、智慧化水平有待提升等问题。通过制定《办法》，系统确立建设、管理、养护、执法等各环节的标准与规范，将有助于从制度层面根本提升我市园林绿化建设管理水平。
二、主要内容
本《办法》以《城市绿化管理条例》《古树名木保护条例》《城市公园管理办法》《浙江省城市绿化管理办法》等相关上位法为依据，分总则、规划和建设、保护和管理、法律责任、附则共五章29条。除适用范围、工作原则、部门职责、施行时间等政府令基本框架要素外，《办法》明确了全市绿化的规划和建设、保护和管理等具体要求，并针对相关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明确了处罚主体和处罚标准。
三、主要特点
（一）解决监管空白。对上位法不够明确的问题，如居住区用地范围内封闭管理区域外的附属绿地养护管理（第十八条）、改变用地性质的管理（第二十条）等作出明确规定。在上位法规定禁止性行为基础上细化增加如“除划定的特定区域外，在绿地内野炊烧烤、焚烧物品、行驶停放车辆”等内容（第二十二条），解决监管执法空白。
（二）明确监管责任。明确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的职责（第四、第五条）。按照不同的城市绿化权属确定不同的城市绿化养护管理责任和养护要求（第十八条）。
（三）引导行业发展。聚焦园林绿化行业前沿，明确工作重点和发展方向。如构建全市统一的城市绿化智慧管理系统，提升城市绿化管理的精细化、智慧化水平（第七条）；有序推进公园绿地和单位附属绿地开放共享，拓展绿色生活空间，更好地满足市民游客休闲健身、文化活动的需要（第十七条）；建立健全绿化废弃物收集、运输、处置和利用的全链条管理体系，促进绿化废弃物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第六条）。
（四）突出重点环节。对城市绿化的规划、设计、施工、移交、养护等重点环节做出具体规定。重点通过占补平衡原则，体现绿线管理刚性（第十一条）；通过设计方案控制，从源头上提升绿化质量（第十四条）；通过移交养护责任的确定与流程规定，解决建管衔接不畅问题（第十六条）。同时，设置紧急情况下绿化管理与处置的事后补办程序（第二十五条）。
（五）体现绍兴特色。优先选用乡土树种和适生植物，推广种植市树市花；绿地内的道路、广场优先采用透气、透水、环保材料铺装；绿化和景观用水优先利用河网水或者雨水、再生水等非常规水资源，体现江南水乡风貌（第十三条）。
四、实施时间
本《办法》自2026年2月10日起施行。
五、解读机关、解读人及联系方式
解读机关：绍兴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bookmark: _GoBack]解读人：陈百中、劳连木
联系方式：0575-8522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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